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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浙0784民初6780号
徐耀斌（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城塘村老

村 50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5609101457）：本院受理原告徐金
芬与被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徐耀斌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撤销（2018）浙 0784 执异 18 号执行
裁定；2、解除查封原告所有的永康市东城街道城
塘村不动产（权属证书号码：永集用 2002 字第
0154 号）。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7 日上午 9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3 号审
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8）浙0784民初6913号
应刚毅（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骑龙路 8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801273413）：
本院受理原告胡长余与被告应奇扬、应刚毅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
不得查封、执行位于永康市芝英镇芝英六村骑龙
路 8 号房屋；2、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应刚毅之间
于 2008 年 3 月 5 日成立的《卖房契约》有效，位于
永康市芝英镇芝英六村骑龙路8号房屋归原告所
有；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和三十日。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8 日
上午 9 时 0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3 号审判庭。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18）浙0784民初2940号
徐文铮（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溪口村中

央 宅 82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5811240813）：本院对原告吕梅仙
与被告徐锦明、徐文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84民
初2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237号
姚景辉：本院对原告倪红胜与被告姚景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23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003号
朱 宝 成 、徐 灵 晓（均 住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古

山 镇 晏 塘 村 晏 塘 中 路 98 弄 5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分 别 是 ：33072219650907621X、
33072219700118322X。）：原 告 朱 秋 琴 与 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2003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被告朱宝成、徐
灵晓归还原告朱秋琴借款 100000 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从 2015 年 12 月 21 日起按月利率 1.5%
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朱宝成、徐灵晓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 受 理 费 3020 元 ，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3420
元，由被告朱宝成、徐灵晓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浙0784民初3039号
胡东伟（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胡库上村碧

泉 路 1 弄 2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005163815。）：原告应招男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3039 号判决
书。判令如下：由被告胡东伟归还原告应招男借
款本金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7 年 9
月 17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胡
东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580 元，公告费 400 元，
合计 2980 元，由被告胡东伟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浙0784民初66号
被告永康市风之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住所

地：永康市唐先镇泮川村。法定代表人周永松：
本院受理原告卢孟祥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66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永康市风之彩家居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支 付 原 告 卢 孟 祥 货 款 人 民 币
759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17 年 12 月 1 日
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永康市风之

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706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2106 元，由被告永康市
风之彩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177号
谢玉珍（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南苑东路

569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6803223647）：本院在审理原告金
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谢玉珍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84 民初 217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谢玉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信
用卡透支本金 24657.46 元，利息 5232.13 元，违
约金4339.13元，共计人民币34228.72【利息已计
算至 2018 年 2 月 10 日止，此后的利息按日利率
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违约金不再收
取（本判决支持的利息及违约金总额不得超过以
透支款本金为基数从透支之日起按年利率 24%
计算）】。如果被告谢玉珍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56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056 元，由被告谢玉珍负
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556号
李子鸿：本院对原告朱陶建与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84 民初 25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607号
被告：汤需越，男，1985年2月15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8502153015），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舟山镇铜山村田厂路 46 弄 48 号：原
告陈国华与被告汤需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260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汤需越归
还原告陈国华借款人民币 5000 元。款限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
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450元，由被
告汤需越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830号
被告：陈镓锋，男，1999年2月19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9902192114），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陈村 67 号：原告林霞文与
被告陈镓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浙0784民初283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陈镓锋归还原告林霞
文借款人民币 3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从 2018 年 4 月 9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 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50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 950 元，由被告陈镓锋负担。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
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124号
吕慧华（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九铃东路

3026号）：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红为与被告吕慧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124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由被告吕慧华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
归还原告李小红借款 50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从 2017 年 6 月 11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8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0200 元，由被告吕慧华
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
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3358号
翁勇剑：本院对原告王小英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84 民初 335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627号
章亮、田庭爱：本院对原告舒文益与你们、俞

华新、李靖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6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5543号
夏礼（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金胜路 75

弄 1 幢 3 单 元 201 室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110284556）：本院在审理原告夏
鸿帅与被告夏礼买卖合同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554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夏礼支付原告夏鸿
帅货款 30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7 年 1 月 22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付
款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710 元（已
减半收取），由被告夏礼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52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6037号
吕永芸（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儒家村 127

号）：本院受理原告吕俊耿与被告吕永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84 民初 603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由被告吕永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吕俊耿借款 5 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
约金从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二、由被告吕永芸支付原告
吕俊耿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2000 元。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
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 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吕永芸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652号
项 瑞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611010019）：本院对原告应跟华与
被告王俊江、王美青、永康市共赢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刚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项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84 民初 6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554号
李子鸿（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松石路

29 号 4 幢 215 室）：本院受理原告朱陶建与被告
李子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2554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子鸿于本判决生效
后五日内归还原告朱陶建借款本金 5000 元，并
支付违约金157元和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8
年 3 月 28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
基准利率并以年利率 6%为限计算至实际还款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朱陶建的其它诉讼请求。如
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450
元，由被告李子鸿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 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3656号
陈 禄 广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6310208414）、谢晓爱（公民身份证
号 330722196309098422）：本院对原告胡益
宝与被告陈禄广、谢晓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36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1811号
李杰亮（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李店二村

广 场 路 26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009031713）、潘伟军（住浙江省永
康市唐先镇桐溪村溪后 100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901227953）：本院在审理原告永
康翼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杰亮、潘伟军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84 民初 1811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127号
胡东伟（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胡库上村碧

泉 路 1 弄 2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005163815）、应龙武（住浙江省永
康市古山镇墁塘村环村南路 17 号，公民身份号
码：330722198604273819）：本 院 对 原 告 李
凯乾与被告胡东伟、应龙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 0784 民初 21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2803号
陈文康、张江平：本院对原告胡继根与被告

陈文康、张江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84民初
2803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431号
吕慧华：本院对原告卢连锋与被告吕慧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43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3037号
胡东伟（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胡库上村碧

泉 路 1 弄 2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9005163815。）：原告应招男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3037 号判决
书。判令如下：由被告胡东伟归还原告应招男借
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7年9月
24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胡东
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52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
计 1920 元，由被告胡东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2018)浙0784民初3857号
吕瑞青（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后山头村 3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8308306444）：
原告胡四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784
民初 3857 号判决书。判令如下：由吕瑞青归还
胡四美借款 1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吕瑞青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9 元（已减半收取，预收
154 元），由吕瑞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2018）浙0784民初3619号
被告:胡君亮，男，1967 年 12 月 31 日出生，

汉族，住永康市象珠镇白窖村大园自然村 176
号。身份号码：33072219671231771X：本院
受理原告郎明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361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胡君亮归还原告郎明
日借款人民币2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7年
12 月 12 日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
款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610 元，应收取 340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740元，由被告胡君亮负担。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5544号
被告：李行，男，1957 年 4 月 28 日出生（身

份证号：33072219570428233X），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石柱镇厚仁村后宅 104 号。被告：徐
淑窕，女，1962 年 3 月 24 日出生（身份证号：
330722196203242326），汉族，住浙江省永康
市石柱镇厚仁村后宅 104 号：原告王惠燕与被告
李行、徐淑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84民初554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由被告李行归还原告
王惠燕借款人民币 30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其
中 1000000 元的利息从 2009 年 7 月 22 日起、
1000000 元 的 利 息 从 2009 年 8 月 7 日 起 、
1000000元的利息从2009年11月26日起，均按
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王惠
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李行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16600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李行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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